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標準修正總說明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五條規定：「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於區界內之四周或適當地區分別規劃設置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前項特殊性工業區之類別、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業依本條授權，訂定「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標準」，明定特殊性工業區種類、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設置等相關規定，以驗證開發案於環境影響評估時預測之環境影響程度、發現開發後是否產生非預期中之不良影響並建立完整空氣品質背景資料，據以觀測短期及長期空氣品質變化趨勢，作為研擬管制策略之應用參考。

近來，民眾對於石化工業、鋼鐵工業及其他高科技新興產業排放空氣污染物對於健康風險及環境影響疑慮有增加之趨勢，考量現行管制內容不足以適用於各類型開發案產生之空氣污染監測管制工作，應予以檢討修正，爰修正本標準，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依國內產業發展情形，考量半導體製造工業與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成分複雜，將其納入特殊性工業類別，予以管制，並明定特殊性工業定義，以臻明確。(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考量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而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其新設時已依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規定或開發相關法令辦理，爰增訂其緩衝地帶設置事宜，以與依本標準規定新設者有所區隔。(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站應監測項目，包括揮發性有機物、有機光化前驅物、有害空氣污染物、酸鹼氣、硫化物及戴奧辛等，以兼顧空氣品質管制及民眾感受物質監測需求。(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考量本次修正增訂多項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監測之空氣品質項目，給予本標準發布後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發布前已開發之特殊性工業區於不同期程應進行之空氣品質監測頻率。(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為符合空氣品質監測管制需求，並回應民眾對特殊性工業區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之期待，依特殊性工業類別空氣污染物排放後影響範圍考量，要求容納金屬冶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水泥製造工業、煉焦工業及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之一者之特殊性工業區，應於所在及其周界緊鄰之鄉(鎮、市、區)各設置至少一個空氣品質監測站，並另外於適當地區設置至少四個空氣品質監測站；其餘特殊性工業區則應於適當地區設置至少四個空氣品質監測站。另為避免資源浪費，規定同一鄉(鎮、市、區)內之空氣品質監測站，得合併設置。(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六、考量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檢查及校正事項，已規定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驗方法，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

七、規定連續自動監測項目之監測數據，應與主管機關連線；人工操作監測設施監測數據應定期提報至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特殊性工業區，指工業區內容納下列類別之特殊性工業，且其合計基地面積超過總基地面積四分之一者：

一、金屬冶煉業：

(一)以礦石為原料之金屬冶煉工業，包括煉銅、鋅、鎘、鋁、鎳、鉛、鋼鐵等工業。

(二)以廢鐵為原料之電弧爐煉鋼業。
二、煉油工業：以原油為原料之煉製工業。

三、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指石油化學基本原料之製造工業，包括乙烯、丙烯、丁烯、丁二烯、芳香烴等基本原料之製造工業。

四、紙漿工業：以稻草、蔗渣、木片、樹皮為原料之化學紙漿製造工業(包括嫘縈紙漿)。
五、水泥製造工業：以礦石為原料製造水泥之工業。

六、農藥原體製造工業：指農藥原體合成、製造工業(無合成作業之加工業除外)。

七、煉焦工業：以煤為原料煉製焦炭之工業。

八、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

九、樹脂、塑膠、橡膠製造工業：經由聚合反應製造樹脂、塑膠、橡膠、橡膠產品之工業。其無聚合反應僅調配、加工者，不在此限。

十、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以石化基本原料，產製中間原料或產品之工業。

十一、酸鹼工業：各種無機酸(如硫酸、鹽酸、硝酸、氫氟酸)、鹼(如燒鹼、純鹼)之製造工業。

十二、半導體製造工業：指從事積體電路晶圓製造、磊晶、光罩製造、導線架製造等作業之工業。

十三、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指從事液晶面板製造及其相關材料、元件或產品製造之工業。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業。

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所稱特殊性工業區擴大指一般性工業區及特殊性工業區總基地面積變大，其容納之特殊性工業類別面積增加，且合計基地面積超過總基地面積四分之一者；所稱特殊性工業區變更指一般性工業區及特殊性工業區總基地面積未變化，但容納特殊性工業類別面積增加者。

新設特殊性工業區及擴大特殊性工業區內擴大區域之特殊性工業，應集中坐落於不直接與區界外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相鄰之區位。
	第二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之特殊性工業區，係指工業區內，容納左列類別之特殊性工業，且其合計基地面積超過總基地面積四分之一者：

一、金屬冶煉業。

二、煉油工業。

三、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

四、紙漿工業。

五、水泥製造工業。

六、農藥原體製造工業。

七、煉焦工業。

八、以煤或油為燃料之電力業。

九、樹脂、塑膠、橡膠製造工業：經由聚合反應製造樹脂、塑膠、橡膠、橡膠產品之工業。其無聚合反應僅調配、加工者，不在此限。

十、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以石化基本原料，產製中間原料或產品之工業。

十一、酸鹼工業：各種無機酸(如硫酸、鹽酸、硝酸、氫氟酸)、鹼(如燒鹼、純鹼)之製造工業。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指定之工業。

前項特殊工業，應集中坐落於不直接與區界外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相鄰之區位。
	1、 明定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四款各類別特殊性工業之定義，以臻明確。

2、 依國內產業發展情形，考量半導體製造業與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成分複雜，將其納入特殊性工業類別，予以管制，爰增訂修正條文第一項第十二款、第十三款。

3、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開發指特殊性工業區新設、擴大或變更而言，惟未定義擴大或變更，爰將其定義增訂於修正條文第二項，以臻明確。

4、 一般工業區及特殊性工業區變更，其工業區總基地面積未變化，僅容納特殊性工業類別面積增加，要求工業區內特殊工業應集中坐落於不直接與區界外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相鄰之區位有其困難，爰修正第三項，將特殊性工業應集中坐落於不直接與區界外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相鄰區位之適用對象限定於新設特殊性工業區及擴大特殊性工業區內擴大區域。

	第二章 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之設置
	第二章 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之設置
	章名未修正

	第三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緩衝地帶，指設置於特殊性工業區區界內四周之綠帶、隔離水道、行政管理設施或其他非屬生產製程之設施。

特殊性工業區毗鄰海域或寬度六十公尺以上之河川或坡度陡峭不適開發利用之山坡地者，其鄰接面不須設置緩衝地帶。
	第三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之緩衝地帶，係指設置於特殊性工業區區界內四周之綠帶、隔離水道、行政管理設施或其他非屬生產製程之設施。

特殊性工業區毗鄰海域或寬度六十公尺以上之河川或坡度陡峭不適開發利用之山坡地者，其鄰接面不須設置緩衝地帶。
	文字修正。

	第四條　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緩衝地帶之面積不得少於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十二。
二、緩衝地帶之最小寬度應依下式規定：Ｗ=３√Ａ(Ａ為工業區總面積、單位為公頃；Ｗ為緩衝地帶最小寬度、單位為公尺)，且不得小於六十公尺。
新設特殊性工業區與工業區外之住宅區、學校、醫院或生態保護區毗鄰者，其緩衝地帶之寬度，不得小於六十公尺。

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為特殊性工業區，於新設時已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緩衝地帶設置，應依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辦理；於新設時未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擴大或變更前依相關法令規定設置之緩衝地帶內容，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依原規定設置，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第四條　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之設置，應符合左列之一：

一、緩衝地帶之面積不得少於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十二。
二、緩衝地帶之最小寬度應依下式規定：Ｗ=３√Ａ(Ａ為工業區總面積、單位為公頃；Ｗ為緩衝地帶最小寬度、單位為公尺)，且不得小於六十公尺。
特殊性工業區有左列情形之一，且與工業區外之住宅區、學校、醫院或生態保護區毗鄰者，其緩衝地帶之寬度，不得小於六十公尺：

一、新設、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

二、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而成為特殊性工業區。
	一、修正條文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新設、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而成為特殊性工業區等已涵蓋所有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樣態，無需將其分別列出，爰予刪除。另考量新設特殊工業區應規劃適當之緩衝地帶，爰於修正條文第二項訂定設置規格。

三、考量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而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其新設時已依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規定或其他法令辦理，爰增列修正條文第三項，規定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而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緩衝地帶設置事宜。



	第五條　新設之特殊性工業區，其綠帶及隔離水道之面積，不得少於緩衝地帶面積百分之七十。
	第五條　新設、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其綠帶及隔離水道之面積，不得少於緩衝地帶面積百分之七十。

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而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其綠帶及隔離水道之面積，不得少於緩衝地帶面積百分之五十。
	考量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而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其緩衝地帶設置事宜，已於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第六條　第三條第一項之綠帶，指短草或地被植物所覆蓋，且面積超過三十平方公尺之土地，其樹木栽種密度，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每十平方公尺應有一株以上之高樹(成木樹高在四公尺以上)。

二、每二十平方公尺有一株以上之高樹，二十株以上之矮樹。
	第六條　第三條第一項之綠帶，係指短草或地被植物所覆蓋，且面積超過三十平方公尺之土地，其樹木栽種密度，應符合左列之一：

一、每十平方公尺應有一株以上之高樹(成木樹高在四公尺以上者)。

二、每二十平方公尺有一株以上之高樹，二十株以上之矮樹。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開發特殊性工業區者，應於所提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特殊性工業區之開發單位、用地面積及建地面積。

二、特殊性工業區區界外五公里範圍內土地利用配置圖說。

三、特殊性工業區(含區界外五公里範圍內)開發前一年之氣象資料分析。

四、特殊性工業區內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濃度、排放量及排放高度之估算說明。

五、特殊性工業區之緩衝地帶面積、綠帶面積、隔離水道面積及其配置說明。

六、綠帶內樹木種類、樹木株數等之綠化計畫。

七、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計畫。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開發特殊性工業區無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於開發前提出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開發。
	第七條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開發特殊性工業區者，應於所提之環境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載明左列事項：

一、特殊性工業區之開發單位、用地面積及建地面積。

二、特殊性工業區區界外五公里範圍內土地利用配置圖說。

三、特殊性工業區(含區界外五公里範圍內)開發前一年之氣象資料分析。

四、特殊性工業區內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濃度、排放量及排放高度之估算說明。

五、特殊性工業區之緩衝地帶面積、綠帶面積、隔離水道面積及其配置說明。

六、綠帶內樹木種類、樹木株數等之綠化計畫。

七、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計畫。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環境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經審查通過後，始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環境影響評估法已有規定，爰予刪除。

三、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於區界內之四周或適當地區分別規劃設置緩衝地帶，爰增訂修正條文第二項，無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特殊性工業區，仍應設置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規定。

	第三章 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設置
	第三章 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設置
	章名未修正

	第八條　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於適當地區設置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其監測項目如下：

一、氣象監測項目：

(一)風向。

(二)風速。

(三)溫度。

(四)相對濕度。

(五)降雨量。
二、一般空氣污染物監測項目：

(一)懸浮微粒(PM10)

(二)細懸浮微粒(PM2.5)。

(三)二氧化硫(SO2)。

(四)氮氧化物(NOx)，包括一氧化氮(NO)及二氧化氮(NO2)。

(五)一氧化碳(CO)。
(六)臭氧(O3)。
(七)總碳氫化合物(THC)。

三、其他空氣污染物監測項目：

(一)容納之特殊性工業類別含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樹脂、塑膠、橡膠製造工業或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之一者，應監測附表一所列有機光化前驅物、附表二所列有害空氣污染物、甲醛及乙醛。

(二)容納之特殊性工業類別含金屬冶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樹脂、塑膠、橡膠製造工業、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半導體製造工業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之一者，應監測懸浮微粒(PM10)中之鎳、砷、鎘、  錳、鈹、鉛化合物及總懸浮微粒(TSP) 中之六價鉻(Cr6+)。
(三)容納之特殊性工業類別含半導體製造工業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之一者，應監測無機酸(包含氫氟酸、鹽酸、硝酸、磷酸及硫酸)、醋酸、氨氣及氯氣。

(四)容納之特殊性工業類別含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農藥原體製造工業、樹脂、塑膠、橡膠製造工業或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之一者，應監測硫化氫、甲硫醇、二硫化碳、硫化甲基、二硫化甲基、氨氣及甲基胺類。甲基胺類檢測方法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前，得以監測三甲基胺取代。

(五)容納之特殊性工業類別含金屬冶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水泥製造工業、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之一者，應監測戴奧辛。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監測項目。
	第八條　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於適當地區設置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其測定項目如左：

一、風向、風速。

二、二氧化硫。

三、氮氧化物，包括一氧化氮及二氧化氮。

四、懸浮微粒。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測定項目。
	一、文字修正。

二、修正氣象監測項目，並考量特殊性工業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成分複雜，除訂有空氣品質標準之空氣污染物以外，亦參考國外空氣品質監測作法，依特殊性工業類別，增列空氣污染物監測項目，使監測內容更臻完整。

三、經由監測建立之空氣品質資料，將用以驗證開發案於環境影響評估時預測之環境影響程度、發現開發後是否產生非預期中之不良影響並建立完整空氣品質背景資料，據以觀測短期及長期空氣品質變化趨勢，作為研擬管制策略之應用參考。



	第九條  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於適當地區設置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其監測頻率依下列規定：
一、新設之特殊性工業區於區內任一屬特殊性工業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日起；擴大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於區內任一增設之屬特殊性工業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日起及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含)前已開發之特殊性工業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後一年起，其空氣品質監測項目之監測頻率如下：

(一)空氣品質監測以自動監測設施進行者，應連續進行監測。

(二)以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者，戴奧辛應每年監測一次；附表二所列有害空氣污染物每六日應進行一次連續二十四小時樣品採集及分析；其餘監測項目每六日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監測一次。

二、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變更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於區內任一增設之屬特殊性工業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日後第二年起，其空氣品質監測項目監測頻率如下，第三年起依前款規定辦理：

(一)空氣品質監測以自動監測設施進行者，每月應進行一次連續二十四小時監測。

(二)以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者，戴奧辛應每年監測一次；附表二所列有害空氣污染物每月應進行一次連續二十四小時樣品採集及分析；其餘監測項目每月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驗方法監測一次。

前項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日，以該固定污染源所屬製程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日期認定。
	
	一、本條新增。

二、新增修正條文第一項監測頻率規定，並考量給予本標準修正發布後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修正發布前已開發之特殊性工業區緩衝期因應，分階段訂定監測頻率。

三、新增修正條文第二項，訂定第一項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日之認定方式。

	第十條  空氣品質監測以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者，除戴奧辛外，其連續二年之監測值差異在百分之十以內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調整附表二所列有害空氣污染物監測頻率為每十二日應進行一次連續二十四小時樣品採集及分析；其餘監測項目每十二日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監測一次。

空氣品質監測以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者，其連續三年之監測值均低於偵測極限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免進行該項空氣污染物之監測。但特殊性工業區內屬特殊性工業之固定污染源，其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所載製程規模變更者，該項空氣污染物監測頻率，應自該固定污染源取得操作許可證日起，調整恢復為每六日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監測一次。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特殊性工業區監測資源有效運用，明定一定期間測定值差異在一定範圍內或低於偵測極限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調整監測頻率。

	第十一條  空氣品質監測方法，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之規定，且中央主管機關已公告或認可自動檢測方法者，應以自動檢測方法為之。
空氣品質監測依規定以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者，應於自動檢測方法公告後三年內，提出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修正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改以自動檢測方法為之。
	第九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驗方法之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空氣品質監測方法，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已訂有自動檢測方法者，應以自動檢測方法為之。

三、空氣品質監測方法，原中央主管機關已公告或認可僅有人工操作方式者，後續經公告增列或調整為自動檢測方法後，考量開發單位改變監測方式所需時間，給予三年緩衝期因應。

	第十二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管不得使用易與空氣污染物反應之材質。

空氣污染物由自動監測設施之採樣口進入管線到達分析儀之時間，不得超過二十秒。
	第十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管不得使用易與空氣污染物反應之材質。

空氣污染物由監測設施之採樣口進入管線到達分析儀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秒。
	1、 條次變更。

2、 為避免造成誤差，明定空氣污染物由自動監測設施之採樣口進入管線到達分析儀之時間限制。

	第十三條　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站，其站址選定原則如下：

一、應用一年以上具代表性之氣象資料及適當之空氣品質擴散模擬，選擇監測設施之位置。

二、設置於工業區之盛行風下風處。

三、設置於敏感受體聚集處。

四、考慮污染源之分布，設置於最易發生空氣污染物最大濃度值(長期及短期)之區域。

特殊性工業區應設置監測中心管理空氣品質監測事宜。
	第十一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設置原則如左：
一、應用一年以上具代表性之氣象資料及適當之空氣品質擴散模擬，選擇監測設施之位置及站數。
二、設置於工業區之盛行風下風處。

三、設置於敏感受體聚集處。

四、考慮污染源之分布，設置於最易發生空氣污染物最大濃度值(長期及短期)之區域。

五、特殊性工業區應設置空氣品質監測中心及至少四個監測站。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三、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數量另列於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款。

四、為有效管理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事宜，於修正條文第二項明定應設置監測中心。

	第十四條  特殊性工業區容納之特殊性工業類別含金屬冶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水泥製造工業、煉焦工業及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之一者，應於所在及其周界緊鄰之鄉(鎮、市、區)各設置至少一個空氣品質監測站，並另外於適當地區設置至少四個空氣品質監測站。

前項以外之特殊性工業區應於適當地區設置至少四個空氣品質監測站。

特殊性工業區依前二項規定應設置之空氣品質監測站，於同一鄉(鎮、市、區)已另有其他特殊性工業區依規定設置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合併設置。
	
	1、 本條新增。
2、 為符合空氣品質監測管制需求，並回應民眾對特殊性工業區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之期待，依特殊性工業類別空氣污染物排放後影響範圍考量，要求容納金屬冶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水泥製造工業、煉焦工業及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之一者之特殊性工業區，應於所在及其周界緊鄰之鄉(鎮、市、區)各設置至少一個空氣品質監測站，並另外於適當地區設置至少四個空氣品質監測站；其餘特殊性工業區則應於適當地區設置至少四個空氣品質監測站。
3、 規定同一鄉(鎮、市、區)內之空氣品質監測站，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合併設置。

	第十五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依附錄之規定。

經主管機關指定監測項目之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其採樣口無法適用前項之設置原則者，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如左：

一、氣狀污染物之設置原則如附錄一、(一)。

二、粒狀污染物之設置原則如附錄一、(二)。

經主管機關指定測定項目之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其採樣口無法適用前項之設置原則者，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現行條文附錄一修正為附錄，且修正條文第一項即能表示氣狀污染物及粒狀污染物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四、因應本法施行細則修正，爰調整條文依據之條次。

	第十六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二項所定之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監測項目及設施規格。

二、監測設施之配置圖及其說明。

三、應用之氣象資料、空氣品質擴散模擬及空氣品質現況之說明。

四、監測設施操作及維護之說明。

五、監測數據之蒐集處理及記錄方式。

六、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執行方法說明。

七、設置工程進度及經費估算。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三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監測項目及設施規格。

二、監測設施之配置圖及其說明。

三、應用之氣象資料、空氣品質擴散模擬及空氣品質現況之說明。

四、監測設施操作及維護之說明。

五、監測數據之蒐集處理及記錄方式。

六、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執行方法說明。

七、設置工程進度及經費估算。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章 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記錄
	第四章 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檢查、校正及記錄
	一、章名修正。

二、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檢查及校正事項，已規定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爰予刪除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氣狀污染物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每日應至少進行一次零點及全幅偏移檢查，並記錄之。
	1、 本條刪除。

2、 本條已規定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爰予刪除。

	
	第十五條　氣狀污染物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以三至五種不同濃度之標準品校正：

一、每季之定期校正。

二、新設置。

三、移動位置。

四、故障維修後。

五、停機連續三日以上。

六、零點及全幅偏移大於標準方法之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已規定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爰予刪除。

	
	第十六條　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精密度測試之規定如左：

一、自動監測設施

1.每二週定期測試一次以上。

2.應以自動監測設施滿刻度約百分之二十之標準品，進行精密度測試。
3.記錄標準品之濃度及監測設施量測值。
4.每季之精密度誤差不得大於百分之十。
二、人工操作監測設施

1.應具備二個併行之採樣器，其距離應在二至四公尺間。

2.二個併行採樣器每七天定期測試一次以上。

3.記錄二個併行採樣器所量測之空氣污染物濃度值。

4.每季之精密度誤差不得大於百分之十。

前項精密度之計算如附錄二、(一)。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已規定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爰予刪除。

	
	第十七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準確度測試之規定如左：

一、自動監測設施

1.每季定期測試一次以上。

2.氣狀污染物監測設施應以三至五種不同濃度之標準品，進行準確度測試，該標準品應包括：零點、自動監測設施滿刻度約百分之八十，及該二者間之標準品；粒狀污染物監測設施應以標準流量之校正器材進行準確度測試。

3.氣狀污染物監測設施應記錄其量測值及標準品濃度；粒狀污染物監測設施應記錄其流量量測值及標準流量。

4.每一濃度之準確度誤差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二、人工操作監測設施

1.高流量採樣器每季定期測試一次以上。

2.應以標準流量之校正器材進行測試。

3.記錄標準流量及高流量採樣器之量測值。

4.每一流量之準確度誤差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前項準確度之計算方式如附錄二、(二)。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已規定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認可檢測方法，爰予刪除。

	第十七條　氣象監測項目之風向、風速、溫度及相對濕度與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臭氧(O3)及總碳氫化合物(THC)等空氣污染物自動監測設施，其取樣及分析應在六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環，並應以一分鐘平均值作為數據紀錄值。

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每月之有效紀錄值，不得少於應測定時數百分之七十五。

空氣品質(除戴奧辛外)人工操作監測設施每年之有效樣品紀錄值，不得少於應測定樣品數百分之七十五。每月之有效樣品紀錄值，不得少於應測定樣品數百分之七十五。
	第十八條　氣狀污染物自動監測設施，其取樣及分析應在六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環，並應以一小時平均值作為數據紀錄值。其一小時平均值為至少八個等時距數據之算術平均值。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每月之有效小時紀錄值，不得少於應測定時數百分之七十五。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監測數據時間解析度需求，依儀器發展，修正第一項紀錄值時間解析度。

三、本標準規定之空氣品質監測項目包含以自動監測設施進行者及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者，爰於修正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分別規定有效紀錄值要求，以確保監測數據品質。

	第十八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應記錄之項目如下：

一、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應記錄監測項目、量測濃度值(小時平均值、日平均值、月平均值、每日最大及最小小時平均值、每月最大及最小日平均值、每月有效小時紀錄值百分比，除附表一所列有機光化前驅物監測設施外，並應記錄分鐘平均值)。氣象監測項目應記錄監測項目及小時平均值。
二、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零點及全幅偏移值及其調整紀錄。
三、例行保養、維修之時間及項目。

四、標準品檢查紀錄。

五、校正及其調整紀錄。

六、精密度及準確度測試紀錄。

七、超過空氣品質標準之次數及百分比。

八、每月有效小時紀錄值少於百分之七十五者，應註明其發生原因及改善方式。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空氣品質人工操作監測設施應記錄之項目如下：

一、測定項目。

二、採樣地點、採樣開始及結束時間、流量及體積。

三、樣品分析時間。

四、量測濃度值。

前二項紀錄應保存三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第十九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應記錄之項目如左：

一、監測項目、量測濃度值(小時平均值、日平均值、月平均值、小時最大值、小時最小值、日最大值、日最小值、每月有效小時紀錄值百分比)。

二、零點及全幅偏移值及其調整紀錄。

三、例行保養、維修之時間及項目。

四、標準品檢查紀錄。

五、校正紀錄。

六、精密度及準確度測試紀錄。

七、超過空氣品質標準之次數及百分比。

八、每月有效小時紀錄值少於百分之七十五者，應註明其發生原因及改善方式。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紀錄應保存三年以上，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ㄧ、條次變更。

二、本標準規定之空氣品質監測項目包含以自動監測設施進行者及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者，爰分別訂定應記錄項目，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應有連續自動記錄輸出訊號之設備，其紀錄值應註明監測刻度值及監測時間。

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中心之監測數據，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其監測設施之輸出訊號及電訊傳輸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項目以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者，應按季於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及十一月底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一季之紀錄。
	第二十條　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應有連續自動記錄輸出訊號之設備，其紀錄值應註明監測刻度值及監測時間。

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中心之監測數據，應與主管機關連線者，其監測設施之輸出訊號及電訊傳輸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1、 條次變更。

2、 修正條文第二項酌修文字。

3、 為掌握以人工操作監測設施進行之空氣品質監測數據，於修正條文第三項明定人工操作監測設施監測數據應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



	第五章 附則
	第五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條　特殊性工業區應依下列規定，檢具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完成相關資料，提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新設之特殊性工業區，應於區內任一屬特殊性工業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前。

二、擴大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應於區內任一增設之屬特殊性工業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前。

三、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及一般性工業區經變更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應於區內任一增設之屬特殊性工業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日起一年內。
	第二十一條　特殊性工業區應依左列規定，檢具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完成相關資料，提報當地主管機關：

一、新設、擴大或變更之特殊性工業區，應於區內任一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前。

二、一般性工業區經擴大或變更而成為特殊性工業區者，應於任一擴大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完成正式運轉前。
	ㄧ、條次變更。

二、為確保開發特殊性 工業區者依修正條文第九條規定頻率辦理空氣品質監測事宜，於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分別訂定監測設施設置完成及提報主管機關期限。

	第二十一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品質保證作業程序，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之品質保證作業程序，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條次變更。



	第二十二條　本標準除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1、 條次變更。

2、 依特殊性工業區開發時間，訂定不同施行日期。




附表一  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測定之有機光化前驅物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項次
測定項目
項次
測定項目
項次
測定項目
1

Ethane(乙烷)
19

2-Methylpentane(2-甲基戊烷)

37

n-Octane(正庚烷)

2

Ethylene(乙烯)
20

3-Methylpentane(3-甲基戊烷)
38

Ethylbenzene(乙苯)
3

Propane(丙烷)
21

Isoprene(異戊二烯)
39

m,p-Xylene(間,對二甲苯)
4

Proplyene(丙烯)
22

n-Hexene(正己烷)
40

Styrene(苯乙烯)

5

Isobutane(異丁烷)
23

Methylcyclopentane(甲基環戊烷)
41

o-Xylene(鄰二甲苯)

6

n-Butane(正丁烷)
24

2,4-dimethylpentane(2,4-二甲基戊烷)

42

n-Nonane(正壬烷)

7

Acetylene(乙炔)
25

Benzene(苯)

43

Isopropylbenzene(異丙基苯)
8

trans-2-Butene(反2-丁烯)
26

Cyclohexane(環己烷)
44

n-Propylbenzene(正丙基苯)
9

1-Butene(1-丁烯)
27

2-Methylhexane(2-甲基己烷)
45

m-Ethyltoluene(間-乙基甲苯)
10

cis-2-Butene(順2-丁烯)
28
2,3-Dimethylpentane(2,3-二甲基戊烷)

46

p-Ethyltoluene(對-乙基甲苯)
11

Cyclopentane(環戊烷)
29

3-Methylhexane(3-甲基己烷)
47

1,3,5-Trimethylbenzene(1,3,5-三甲基苯)
12

Isopentane(異戊烷)
30 
2,2,4-Trimethylpenta(2,2,4-三甲基戊烷)
48

o-Ethyltoluene(鄰-乙基甲苯)
13

n-Pentane(正戊烷)
31

n-Heptane(正庚烷)
49

1,2,4-Trimethylbenzene(1,2,4-三甲基苯)
14

trans-2-Pentene(反2-戊烯)

32

Methylcyclohexane(甲基環己烷)
50

n-Decane(葵烷)

15

1-Pentene(1-戊烯)

33

2,3,4-Trimethylpentane(2,3,4-三甲基戊烷)

51

1,2,3-Trimethylbenzene(1,2,3-三甲基苯)
16

cis-2-Pentene(順2-戊烯)
34

Toluene(甲苯)

52

m-Diethylbenzene(間-二乙基苯)
17

2,2-Dimethylbutane
(2,2-二甲基丁烷)
35

2-Methylheptane(2-甲基庚烷)
53

p-Diethylbenzene(對-二乙基苯)
18

2,3-Dimethylbutane
(2,3-二甲基丁烷)
36

3-Methylheptane(3-甲基庚烷)
54

n-Undecane(正十一烷)

	
	一、附表一新增。

二、為掌握臭氧生成原因，將其前驅物納為應測定項目。


附表二  開發特殊性工業區應測定之有害空氣污染物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項次
測定項目
項次
測定項目
項次
測定項目
1

Acetone(丙酮)
19
1,2-Dichlorobenzene(1,2-二氯苯)
37

Methyl Isobuty Ketone(甲基異丁酮)
2

Acetonitrile(乙腈)
20

1,3-Dichlorobenzene(1,3-二氯苯)
38
Alpha-Methyl styrene(α-甲基苯乙烯)
3

Acrolein(丙烯醛)
21

1,4-Dichlorobenzene(1,4-二氯苯)
39

Octane(辛烷)
4

Acrylonitrile(丙烯腈)
22

Dichlorodifluoromethane(二氯二氟甲烷)
40

Pentane(戊烷)
5

Benzyl Chloride(氯甲苯)
23

1,1-Dichloroethane(1,1-二氯乙烷)
41

1,1,2,2-Tetrachloroethane(1,1,2,2-四氯乙烷)
6

Bromodichloromethane

(一溴二氯甲烷)
24

1,2-Dichloroethane(1,2-二氯乙烷)
42

Tetrachloroethene(四氯乙烯)
7

Bromomethane(溴甲烷)
25

1,1-Dichloroethene(1,1-二氯乙烯)
43

1,2,4-Trichlorobenzene(1,2,4-三氯苯)
8

1,3-Butadiene(1,3-丁二烯)
26

cis-1,2-Dichloroethene(順-1,2-二氯乙烯)
44

1,1,1-Trichloroethane(1,1,1-三氯乙烷)
9

2-Butanone(2-丁酮)
27

trans-1,2-Dichloroethene(反-1,2-二氯乙烯)
45

1,1,2-Trichloroethane(1,1,2-三氯乙烷)
10

Carbon tetrachloride(四氯化碳)
28
1,2-Dichloropropane(1,2-二氯丙烷)
46

Trichloroethene(三氯乙烯)
11

Chloro benzene(氯苯)
29 
cis-1,3-Dichloropropene(順-1,3-二氯丙烯)
47

Trichlorofluoromethane(三氯一氟甲烷)
12

Difluorochloromethane

( 一氯二氟甲烷)
30 
trans-1,3-Dichloropropene

 (反-1,3-二氯丙烯)
48

1,1,2-Trichloro-1,2,2-trifluoroethane

(1,1,2-三氯-1,2,2-三氟乙烷)
13

Chloroethane(氯乙烷)
31

Dichlorotetrafluoroethane(二氯四氟乙烷)
49

Vinyl acetate(乙酸乙烯酯)
14

Chloroform(氯仿)
32

Ethyl benzene(乙苯)
50

Vinyl chloride(氯乙烯)
15

Chloromethane(氯甲烷)
33

Hexachlorobutadiene(六氯丁二烯)
51

Naphthalene(萘)
16

3-Chloro-1-Propene(3-氯-1-丙烯)
34

Methanol(甲醇)
52

Benzo(a)pyrene(苯(a)駢芘)
17

Dibromochloromethane(二溴氯甲烷)
35

Methylene chloride(二氯甲烷)

18

1,2-Dibromoethane(1,2-二溴甲烷)
36

Methyl methacrylate(甲基丙烯酸甲酯)

	
	一、附表二新增。

二、為掌握特殊性工業區排放之有害空氣染物對環境影響，將其納為應測定項目。


附錄一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錄 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
一、氣狀污染物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
(一)採樣口離地面之高度在三至十五公尺間。
(二)支撐監測設施之建築物，其與監測設施採樣口之水平及垂直距離，不得小於一公尺。
(三)採樣口與牆壁、閣樓等障礙物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一公尺。
(四)採樣口不得設置於鍋爐或焚化爐附近，其距離依污染源高度、排氣種類及燃燒的性質而定。
(五)採樣口周圍二百七十度之範疇內氣流應通暢，且應為最大污染濃度可能發生之區域。若採樣口鄰近建築物之牆邊，至少應保持周圍一百八十度範疇內氣流通暢。
(六)採樣口與屋簷線之距離不得小於二十公尺；採樣口與樹簷線之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七)採樣口與道路間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二、粒狀污染物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
(一)採樣口離地面之高度在二至十五公尺間。
(二)支撐監測設施之建築物，其與監測設施採樣口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二公尺。
(三)採樣口與牆壁、閣樓等障礙物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二公尺。
(四)採樣口不得設置於鍋爐或焚化爐附近，其距離依污染源高度、排氣種類及燃燒的性質而定。
(五)採樣口周圍二百七十度之範疇內氣流應通暢，且應為最大污染濃度可能發生之區域。若採樣口鄰近建築物之牆邊，至少應保持周圍一百八十度範疇內氣流通暢。
(六)採樣口與屋簷線之距離不得小於二十公尺；採樣口與樹簷線之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七)採樣口與道路間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八)監測粒狀污染物之採樣口，應避免受到地表塵土之影響。
	附錄一、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
(一)、氣狀污染物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
1.採樣口離地面之高度在三至十五公尺間。
2.支撐監測設施之建築物，其與監測設施採樣口之水平及垂直距離，不得小於一公尺。
3.採樣口與牆壁、閣樓等障礙物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一公尺。
4.採樣口不得設置於鍋爐或焚化爐附近，其距離依污染源高度、排氣種類及燃燒的性質而定。
5.採樣口周圍二百七十度之範疇內氣流應通暢，且應為最大污染濃度可能發生之區域。若採樣口鄰近建築物之牆邊，至少應保持周圍一百八十度範疇內氣流通暢。
6.採樣口與屋簷線之距離不得小於二十公尺；採樣口與樹簷線之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7.採樣口與道路間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二)、粒狀污染物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採樣口之設置原則
1.採樣口離地面之高度在二至十五公尺間。
2.支撐監測設施之建築物，其與監測設施採樣口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二公尺。
3.採樣口與牆壁、閣樓等障礙物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二公尺。
4.採樣口不得設置於鍋爐或焚化爐附近，其距離依污染源高度、排氣種類及燃燒的性質而定。
5.採樣口周圍二百七十度之範疇內氣流應通暢，且應為最大污染濃度可能發生之區域。若採樣口鄰近建築物之牆邊，至少應保持周圍一百八十度範疇內氣流通暢。
6.採樣口與屋簷線之距離不得小於二十公尺；採樣口與樹簷線之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7.採樣口與道路間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8.監測粒狀污染物之採樣口，應避免受到地表塵土之影響。
	附錄二刪除，附錄一修正為附錄，並修正其他項目序號。
編號修正


附錄二、監測設施精密度及準確度測試之計算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錄二、監測設施精密度及準確度測試之計算

(一)精密度：以同一標準氣體重複輸入監測設施，其量測數據之標準偏差程度。
1.自動監測設施每季精密度測試之計算(每季結束應計算並記錄精密度之95％上下限，其誤差不得大於百分之十)

   (1)精密度之百分差異以方程式(1)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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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i：標準氣體濃度
Yi：監測設施量測值
   (2)以方程式(2)、(3)分別計算每個儀器在一季中之平均百分誤差（dj）及標準偏差（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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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儀器在每季中所進行之測試次數
(3)精密度之95％上下限以方程式(4)、(5)計算：
95％的上限= dj + 1.96sj
(4)

95％的下限= dj - 1.96sj
(5)

2.人工操作監測設施精密度測試之計算（每季結束應計算並記錄精密度之95％上下限，其誤差不得大於百分之十）
   (1)以方程式（la）計算百分誤差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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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Xi：採樣器所量測之濃度
Yi：併行測試用採樣器量測之濃度
(2)以方程式(2)、(3)計算每季的平均百分誤差（dj）及標準偏差為（sj）：
 (3)以方程式(6)、(7)精密度之95％上下限：
95％的上限= dj + 1.96sj ／
[image: image5.wmf]2


(6)

95％的下限= dj - 1.96sj ／
[image: image6.wmf]2


(7)

(二)準確度：以標準濃度之氣體輸入監測設施，其量測數據值與標準濃度值之百分誤差。
 1.自動監測設施準確度測試之計算(每一測試濃度、每一監測設施皆應計算百分誤差)百分誤差以方程式(1)計算，其中Xi為校正標準氣體之濃度，Yi為監測設施之量測值。
2.人工操作監測設施準確度測試之計算(每一測試流量、每一監測設施皆應計算百分誤差)懸浮微粒監測設施之準確度：以方程式(1)計算高流量採樣器的百分誤差，其中Xi為已知標準流量，Yi為採樣器量測之流量。
	一、附錄二刪除。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空氣品質監測設施精密度及準確度測試之規定刪除，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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